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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区政办〔2021〕24 号 

 
 

 

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，区直属相关单位： 

《金东区打造数字化改造十大标杆项目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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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

政府数字经济“一号工程”，加快推进“信息经济系统建设”的工作

部署，进一步加快我区数字化改造发展，加速转型升级，重塑竞

争优势，到 2021 年底累计建设数字化改造十大标杆项目，实现

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一、奖励政策 

区政府设立工业数字化改造专项奖励资金。经评定并验收合

格的工业数字化改造十大标杆项目，网络软、硬性和生产性设备

投入在原有补助政策基础上再给予投资额的 20%奖励，该部分奖

励由区财政兑付，剩余补助比例需通过市级项目申报和资金拨付

流程给予兑现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。项目获评数字

化改造省级以上荣誉的再给予一定的奖励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依法注册成立的工业企业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，财务会计

制度健全、依法纳税、规范管理、合法经营的工业企业；生产流

程具备数字化改造的条件；2020 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企业优

先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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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列入数字化改造标杆的项目总投资额要求在 500 万元以

上，其中软性投入不少于 10%，设备和硬性投入不超过总投资额

的 90%。软性投入是指项目建设中软件产品和生产性信息服务的

购置，应用软件的设计、开发及培训、实施和监理，数字化改造

规划、可行性研究和实施方案的咨询、网络主机系统集成等费用。

硬性投入是指在项目执行期限和项目范围内购置的信息化相关

的硬件投入，含服务器、电脑等。 

3.申报项目必须在本意见有效期内实施并完成验收。 

4.申请单位须编制“智能工厂”或“数字化车间”可行性方案，

建立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组织实施机构。项目需建设企业数字

化控制中心和车间实时数据看板等设施，以方便展示本企业数字

化改造成果。 

5.项目中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、软件安全可控，系统有较为

完备的信息安全防护措施。 

6.申报企业的智能制造发展处于单项应用阶段向综合集成

阶段或综合集成阶段向协同创新阶段过渡，在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

管理、服务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。 

7.同一企业法人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试点项目。 

三、实施程序 

区数字化改造项目采取立项申报制度。实施程序包括乡镇

（街道）推荐、项目立项、项目验收、政策兑现四个环节。具体

实施由区经商局、区财政局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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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乡镇（街道）推荐。根据区经商局下发的申报通知，企业

提出项目立项申请并编制项目可行性方案，各乡镇（街道）综合

考虑企业情况并签署推荐意见后报区经商局。 

2.项目立项。区经商局对申请立项的项目初审后，委托第三

方机构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。立项评审采用专家质询答辩的方

式进行，评审提出“智能工厂”“数字化车间”入围项目名单，

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 

3.项目验收。企业根据项目可行性方案实施完成后，向区经

商局提出验收申请，并提供相关项目验收材料。区经商局对验收

材料进行初审后，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组织专家（非项目实施单

位）进行验收评审。验收评审采用企业答辩、专家质询、现场核

实的方式。评审专家组形成验收意见并提出拟通过验收项目名

单，并确定得分最高的 10 个项目为数字化改造标杆建议项目，

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全部拟通过验收的项目进行审计，向社会公

示 5 个工作日。 

4.政策兑现。区经商局、区财政局在审计并公示完成后 15

个工作日内兑付奖励政策。 

本方案自文件下发 30 日起执行。2021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条

件的，参照本文件执行。 

 

 
 

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4 日印发 
   


